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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议案 1（普通决议案） 

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选举董事的议案 

 

根据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港股份”）董事会提名，经提名

及薪酬委员会审议，拟选举程超英女士为辽港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候选人，任期自辽港股份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在任期内，辽港股份根据股东大会批准的“独立董事及独立监事薪金标准”，

需向程超英女士支付酬金税前人民币 15万元/年，除上述酬金外，辽港股份无需

向程超英女士支付任何其它福利或花红。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附件：董事候选人个人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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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董事候选人个人简介 

程超英女士，1958年出生，中国国籍，曾任中国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副行长、

中国建设银行大连市分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程超英女士拥有东北财经大学基

建财务与信用专业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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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议案 2（普通决议案） 

关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间接控股股东为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 

补充承诺的议案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港股份”，原名“大连港股份有限公

司”）收到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局集团”）、间接控

股股东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港集团”，原名“辽宁东北亚港航

发展有限公司”），以及控股股东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营口港集团”）

出具的《关于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的补充承诺函》（以下简称“补充承诺函”），

具体情况如下： 

一、原承诺内容 

招商局集团作为辽港股份的实际控制人，于 2020 年 7 月 7 日出具了《招商

局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以下简称“承诺函”）。招商集团

在承诺函中提到针对辽港集团与辽港股份之间的同业竞争事宜，在 2022 年底以

前，招商局集团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包括但不限于资产重组、业务调整、委托管理

等多种措施稳妥推进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辽港集团作为辽港股份的间接控股股东，于 2017 年 12 月 24 日出具了《关

于规范与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以下简称“2017年承诺函”）。

辽港集团在 2017 年承诺函中提到,在 2022 年底以前稳妥推进相关业务整合以解

决同业竞争问题。 

营口港集团作为辽港股份的控股股东，于 2020 年 7 月 7 日出具了《关于避

免同业竞争相关事宜的声明和承诺》（以下简称“2020 年承诺函”）。营口港集团

在 2020 年承诺函中提到针对营口港集团与辽港股份之间的同业竞争事宜，在

2022 年底前，营口港集团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包括但不限于资产重组、业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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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管理等多种措施稳妥推进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二、承诺履行情况及补充承诺原因 

截至补充承诺函出具之日，招商局集团、辽港集团、营口港集团已按照相关

承诺函的要求推动完成了辽港股份对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的吸收合并，并将符

合资产注入条件的同业竞争资产向辽港股份进行了注入；针对在盈利能力、资产

权属等方面存在较大瑕疵暂不具备资产注入条件的同业竞争资产，预计难以在相

关承诺函约定的截止时间内通过资产注入方式彻底解决同业竞争问题，但已通过

签署委托管理协议，以委托管理的方式对相关同业竞争资产的同业竞争问题进行

了规范。 

三、补充承诺期限及承诺内容 

为继续推动同业竞争承诺的履行，招商局集团、辽港集团、营口港集团承诺

将根据有关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的要求，在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相关监管规则允许以及相关业务盈利能力满足辽港股份基本收益要求的

前提下，本着有利于辽港股份发展和维护辽港股份全体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原则，通过资产重组、业务调整、优化托管管理模式等方式，尽最大努力

在 2025年底前妥善解决与辽港股份之间的实质性同业竞争问题。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